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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浙0825民初538号
陶救娥：本院受理原

告吴培庆与被告万文炳、

陶救娥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0）浙 0825 民

初538号民事判决书。本

院判决：一、万文炳、陶救

娥 归 还 吴 培 庆 借 款

530000元，并支付自2016

年1月1日起至款项实际

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1%

计付的利息；二、万文炳归

还吴培庆借款150000元，

并支付自2016年1月1日

起至款项实际还清之日止

按年利率1%计付的利息；

上述款项限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13376元，由万

文炳、陶救娥负担，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

纳。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龙游县人民法院
(2019)浙1004民初8827号

玉环炜佳塑胶有限
公司法定代表人谢爱玉：
本院受理原告台州市天达

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你

为被告的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

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1004民初8827号民事判

决书。判令你公司于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原告台州市天达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货款

35925元，并赔偿自2019

年12月6日起至判决确定

的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的利息损失。如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规定，加倍支付

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700元，

公告费260元，由你公司

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9)浙1004民初6844号

台州亿来置业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台州市路

桥天时钢管租赁服务部与

被告你公司为建筑设备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你公司未在注册

登记地经营，去向未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

（2019）浙 1004 民初 6844

号民事判决书。解除签订

的《财产租赁合同》；被告你

公司于判决发生效力之日

起十日内归还原告钢管

154562.40米、扣件66200

只、套管30个。支付截至

2019年8月31日的租赁费、

装卸费合计718012.87元

及未归还租赁物租金，同时

承担律师代理费；支付截至

2019年9月4日的违约金

及以718012.87元为基数

按日利率万分之六点六计

算的违约金。案件受理费

11870元，减半收取5935

元，由被告你公司负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上诉于台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0)浙1004民初1460号

吴永法：本院受理原告

应金玲与你为被告的离婚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

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0）浙1004民初1460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准予原

告应金玲与你离婚。如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300元，由你负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0）浙 1004民初
3214号

天台奚娜娜服饰
店（个体经营者：奚娜
娜）：本院受理原告尚

微与你单位为被告的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

你单位送达相关法律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简易

程序转普通程序民事

裁定书、民事诉讼风

险提示、诉讼须知、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原告起诉要

求：1、被告天台奚娜

娜服饰店支付货款人

民币8000元；2、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十五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至开

庭前一日。本案由审

判员周晓瑶担任审判

长，与人民陪审员潘

照德、陈丹组成合议

庭进行审理，并定于

2020年11月6日9时

30分在本院第十二审

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0）浙 1004民初
4044号

黄建霖、叶美雪：
本 院 受 理（2020）浙

1004 民初 4044 号原

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

行与你们为被告的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们外出，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材料、开

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

（举证期限截至 2020

年 12 月 15 日）。一、

判令被告黄建霖偿付

借 款 本 金 49873.32

元，利息 4613.29 元，

罚息 299.24 元，共计

54785.85元（利息、罚

息暂计算至2020年8

月 31 日〕，并支付自

2020 年 9 月 1 日起至

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月

利率 20‰计算的利

息、罚息。二、判令被

告叶美雪、黄春芳对被

告黄建霖的上述款项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判令被告承担本案

诉讼费用及其他一切

实现本诉债权的相关

费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十五日，

并定于 2020 年 12 月

16 日 09 时 20 分在本

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0）浙 1004民初
4042号

蔡昌华：本院受

理（2020）浙1004民初

4042号原告浙江泰隆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台州分行与你为被

告的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外出，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材料、开庭传

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

期限截至2020年12月

15日）。一、判令被告

蔡昌华偿付借款本金

99569.13 元 ，利 息

4704.52 元 ，罚 息

27144.89 元 ，共 计

131418.54元（利息、罚

息暂计算至2020年8

月 16 日），并支付自

2020年8月17曰起至

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月

利率20‰计算的利息、

罚息。二、判令被告张

伟对被告蔡昌华的上

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三、判令被告承

担本案诉讼费用及其

他一切实现本诉债权

的相关费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

日，并定于2020年12

月16日09时20分在

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0) 浙 1004 民 初
2868号

象山祺泰吸塑制品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台州易塑佳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与被告象山祺

泰吸塑制品有限公司为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因你公司未

在注册登记地经营，去向

未明，且又无指定他人代

收法律文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

1004民初2868号民事判

决书：被告象山祺泰吸塑

制品有限公司于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

内偿付原告台州易塑佳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货

款人民币23846.64元及

自2020年7月9日起至

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计算的利息损失。案件

受理费400元，减半收取

计200元，由被告象山祺

泰吸塑制品有限公司负

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台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0）浙 1004 民 初
1974号

陈骐、陈聪：本院受

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你们为被告的

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们

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

证通知书（举证期限截至

2020年12月13日）。原

告要求被告陈骐立即偿

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款

66974.22 元（其中本金

49399.49 元、截至 2020

年4月1日利息17415.93

元、其他费用158.80元），

及自2020年4月2日至

实际偿还日止按月利率

2%计算的利息、滞纳金、

其他费用；二、请求判令

被告陈聪对陈骐上述债

务负连带责任。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

2020年12月14日8时50

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0）浙 1004 民 初
2490号

何新磊：本院受理

（2020）浙 1004 民 初

2490号原告包朝晖与你

为被告的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外出，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

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

（举证期限截至2020年

12月13日）。原告起诉

要求你立即归还原告借

款本金25000元整及从

起诉之日至实际履行之

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

息损失。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并定于2020年

12 月 14 日 9 时 40 分在

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0）浙 1004 民 初
2636号

李金星：本院受理

（2020）浙 1004 民 初

2636 号原告李学伟与

你为被告的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

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

（举证期限截至2020年

12月13日）。原告要求

你立即归还原告本金

50000元整及利息从起

诉之日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

损失。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并定于2020年

12 月 14 日 9 时 30 分在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0）浙 1004 民初
2703号

明汉武：本院受理

（2020）浙 1004 民 初

2703号原告陈永与你

为被告的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

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

知书（举证期限截至

2020 年 12 月 13 日）。

原告要求你归还借款

25000元，并支付利息

（从2016年12月21日

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按照月利率 1.2%计

算）。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并定于

2020年12月14日9时

20分在台州市路桥区

人民法院第八审判庭

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0）浙 1004 民初
3597号

陈相：本院受理

（2020）浙 1004 民 初

3597号原告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台州市路桥区支行

与你为被告的信用卡

纠纷一案，因你外出，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材料、开庭传

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

期限截至2020年12月

13日）。原告起诉要求

你支付原告信用卡透

支本金11808.96元及

截至2020年3月20日

的利息、费用 4510.73

元，并支付自2020年3

月21日起至实际付清

之日止按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信用卡领用合

约约定计算的利息、费

用，同时赔偿原告为实

现债权支付的律师费

1000 元（利息、违约

金、费用、律师费等合

计以不超过月利率2%

为限）。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并定

于2020年12月14日9

时10分在本院第八审

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0）浙 1004 民初
3598号

吴新新：本院受理

（2020）浙 1004 民 初

3598号原告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台州市路桥区支行

与你为被告的信用卡

纠纷一案，因你外出，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材料、开庭传

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

期限截至2020年12月

13日）。原告起诉要求

你支付原告信用卡透

支本金9754.40元及截

至2020年3月20日的

利息、费用2872.39元，

并支付自2020年3月

2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

日止按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信用卡领用合约

约定计算的利息、费

用，同时赔偿原告为实

现债权支付的律师费

1000元（利息、违约金、

费用、律师费等合计以

不超过月利率 2%为

限）。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并定于

2020年12月14日9时

1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

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0)浙 1124 民初
157号

丁盛添：本院受

理原告刘林松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0)浙 1124

民初 157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丽水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松阳县人民法院

（2020）浙 1004 民 初
3601号

王新卫：本院受理

（2020）浙 1004 民 初

3601号原告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

州市路桥区支行与你为

被告的信用卡纠纷一

案。因你外出，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

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

（举证期限截至2020年

12月13日）。原告起诉

要求你支付原告信用卡

透支本金19362.12元及

截至2020年3月20日的

利息、费用 9381.19 元，

并支付自2020年3月21

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按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信

用卡领用合约约定计算

的利息、费用，同时赔偿

原告为实现债权支付的

律师费1000元（利息、违

约金、费用、律师费等合

计以不超过月利率 2%

为限）。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并定于2020年

12月14日9时10分在本

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0）浙 1004 民 初
3603号

黄菊春：本院受理

（2020）浙1004民初3603

号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

路桥区支行与你为被告

的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

外出，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

通知书（举证期限截至

2020年12月13日）。原

告起诉要求你支付原告

信用卡透支本金9614.66

元及截至2020年3月20

日的利息、费用2421.96

元，并支付自2020年3月

2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

止按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计

算的利息、费用，同时赔

偿原告为实现债权支付

的律师费1000元（利息、

违约金、费用、律师费等

合计以不超过月利率2%

为限）。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并定于2020年12

月14日9时10分在本院

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0）浙 1004 民 初
3661号

贺野光：本院受理

（2020）浙1004民初3661

号原告浙江台州路桥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你为被告的信用卡

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

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

书（举证期限截至2020

年12月13日）。原告起

诉要求你支付丰收信用

卡 欠 款 本 金 19979.69

元、利息 4542.08 元、违

约金 5574.80 元（利息、

违约金暂计至2020年5

月19日，此后的利息、违

约金按章程及合约规定

的方法计至实际还款日

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并定于2020年12月

14日9时00分在本院第

八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楼梅玲（户籍地浙

江省永康市前仓镇荆州
村678号）：本院受理原

告叶民雷诉被告楼梅玲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0）浙 1121 民 初

2501号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你提出

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送

达后的15日内，逾期不

提交证据的视为放弃举

证权利。本院决定于

2020年12月8日9时30

分在本院船寮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青田县人民法院


